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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义书》是印度传统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正如 《庄子》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

（之一）一样。两者对世界的本质和本原问题即终极实在问题给出了几近相同的答案。《奥义书》作者认为，

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在于梵；庄子认为，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在于道。两者对梵和道的刻画极其相似。但是，在他

们各自归属给梵和道的诸多特点中，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之处：梵和道被认为既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又遍在

天地万物之中，而且还包容天地万物。通常说来，如果一个事物 （作为一个部分或要素）存在于给定的某类事

物的全体成员之中，那么它便不可能同时又包容此类事物之全体成员。而且，如果一个事物甲生成了另一个事

物乙，那么甲便不可能同时完整地存在于乙之中，更不可能完整地包容乙。如果我们将梵和道理解成世界整体

本身或至一，即去掉了任何区分的世界的本然的状态，那么梵和道生成万物的造物者身份与其遍在性和包容性

如何融贯一致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我们可以通过修正康德和叔本华关于物本身的学说而获得这样的世界整体

本身或至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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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义书》是印度传统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正如庄子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 （之一）一

样。两者对世界的本质和本原问题即终极实在问题给出了几近相同的答案。《奥义书》作者认为，世界的本

质和本原在于梵 （Ｂｒａｈｍａｎ）；庄子认为，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在于道。两者对梵和道的刻画极其相似，因而也
面临相同的困难。有关世界本质和本原的思考也是西方哲学历久弥新的核心议题。按照康德的理解，世界的

本质和本原在于本体界，而本体界则是由无数物本身构成的；物本身刺激我们的感官进而感觉能力，我们因

而形成处于时空中的感性表象，并借助于范畴将杂多的感性表象整理成经验对象即自然事物。叔本华一方面

接受了康德的物本身概念，另一方面又对其提出了深刻的批评，认为物本身只能有一个，并非有多个。此物

本身就是他所说的意志。本文首先讨论 《奥义书》关于梵的理论和庄子的道论，指出其困难，即梵和道的创

生性、其遍在性和包容性彼此冲突。其次讨论康德和叔本华关于物本身的思想及其困难，即不处于时空中的

物本身如何可能是无穷多的？唯一的物本身如何可能是作为盲目的冲动的意志？最后尝试通过至一 （即不一

不二）概念消解梵、道和物本身理论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并给予世界的本质和本原问题以一种相对新颖的解

决方案。

一、梵

按照 《奥义书》的理解，梵的主要特征如次。

第一，梵为唯一者，独一无二 （ｅｋａ，ａｄｖｉｔīｙａ），根本说来，不存在它以外的其他任何事物，即相对于它
来说，“没有第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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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梵绝对简单，是纯一者，不可分，不是由诸部分构成的，或者说没有部分。梵的唯一性和纯一性

（或曰 “简一性”）可以合称梵的 “一性”。

第三，由于梵纯一不可分，因此它无形无象无声，因为有形有象有声的东西必定是复杂的，必定是由诸

部分复合而成的。

第四，梵没有变化，更无所谓成毁，因为变化进而成毁均预设了划分或部分的存在。

第五，由于空间和时间均预设了区分，预设了复多，因此，纯一的梵不处于空间和时间之中，或者说，

是超时空的。

第六，因为梵根本不处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相反，它是超时空的，所以，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说，

梵均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它是无穷无尽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极其短暂或微小的。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能用无

穷无尽或有穷有尽 （包括短暂或微小）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它。

梵在时间上的无限性即其永恒性。梵从时间上说无始无终，无成无毁 （无生无灭），但也可以说它极其

短暂，有如闪电一般。更准确地说，久暂成毁这些概念均不适用于它，因为它根本不处于时间之中。

梵在空间上看也是无限的。从空间上说梵无边无界，但也可以说其极其微小；更准确地说，大小或无穷

有穷这些概念均不适用于它，因为它根本不处于空间之中。

第七，梵先于一切，创造一切。在此种意义上，梵就是造物主。有人认为时间和空间创造一切，实际上

梵创造包括时间和空间在内的一切。

关于世界万物的创造过程， 《奥义书》给出了多种不尽相同的表述。按照 《大森林奥义书》 （Ｂｒ
·
ｈａｄ

āｒａ爟ｙａｋａ Ｕｐａｎｉｓ
·
ａｄ）Ｉ ２ １３的说法，在太初 （即在世界开始的时候），世界上空无一物，只有死亡 （或饥

饿）。死亡首先创造了心灵，并想法让自己拥有了一个身体 （ｔａｎ ｍａｎｏｋｕｒｕｔａ，āｔｍａｎｖī ｓｙāｍ ｉｔｉ），然后创造了
水。水先是转变成大地，然后转变成火、太阳和风。最后，死亡的诸部分变成东西南北诸方位。①

《大森林奥义书》Ｉ ２ ４５则说，死亡借助于其心灵与言语交媾，由此产生年。另外，此处又说死亡依靠
言语和自我 （此自我当与心灵同义）产生一切事物：梨俱 （颂诗）、夜柔 （祷词）、娑摩 （赞歌）、诗律、祭

祀、人和牲畜等。

《大森林奥义书》Ｉ ４ １６说，在太初，这个世界只是形状似人的自我 （?ｔｍａｎ），即原人，此外别无他
物。自我或原人甚是孤独，不快乐。于是，他将自己一分为二，变成丈夫和妻子。二者交合，产生人类。接

着，妻子变成母牛，丈夫变成公牛，二者交合，产生群牛。妻子变成母马，丈夫变成公马，二者交合，产生

群马。依这样的方式，自我创造了包括蚂蚁在内的一切成双作对者。此外，自我还创造了一切食物和吃食物

者，创造了一切天神。

《大森林奥义书》Ｉ ４ １１１５声称，在太初，这个世界只是独一无二的梵 （ｂｒａｈｍａ ｖā ｉｄａｍ ａｇｒａ āｓīｔ ，ｅｋａｍ
ｅｖａ）。梵创造了四种姓以及与四种姓相应的诸天神，还有正法。

《大森林奥义书》Ｖ ５ １断言，在太初，这个世界只是水。水创造真实 （ｓａｔｙａｍ），而真实就是梵。梵或
真实接着创造生主 （Ｐｒａｊāｐａｔｉ）。生主则创造众天神。

《歌者奥义书》（Ｃｈāｎｄｏｇｙａ Ｕｐａｎｉｓ
·
ａｄ）ＩＩＩ １９ １４声称，在太初，这个世界仅仅是非存在，或者说 “无”

（ａｓａｄ ｅｖｅｄａｍ ａｇｒａ āｓīｔ）；然后，非存在即这个世界成为存在 （ｓａｄ），或者说 “有”。接着非存在展开成一个卵

样的东西。此卵躺了一年，裂开。卵壳分成两半，一半是银，一半是金。银的一半是大地。金的一半是天空。

卵的外膜是山岳，卵的内膜是云雾，其上的经脉是河流，其中的液体是大海。然后，太阳产生。太阳一产生，

喊叫声和欢呼声、一切众生和一切愿望随之兴起。

《泰帝利耶奥义书》（Ｔａｉｔｔｉｒīｙａ Ｕｐａｎｉｓ
·
ａｄ）ＩＩ ６ １和 ＩＩ ７ １同样断言，在太初，这个世界仅仅是非存在，

６

① 本文参考的 《奥义书》版本如下：Ｐａｕｌ Ｄｅｕｓｓｅｎ牞 Ｕｐａｎｉｓｈａｄｅｎ牞 Ｄｉｅ Ｇｅｈｅｉｍｌｅｈｒｅ ｄｅｓ Ｖｅｄａ牞 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ｕｎｄ ｅｉｎｇｅｌｅｉｔｅｔ ｖｏｎ Ｐｅｔｅｒ Ｍｉｃｈｅｌ牞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牶 Ｍａｒｉｘ Ｖｅｒｌａｇ ＧｍｂＨ牞 ２００７ 牗 Ｎｅｕ ｇｅｓｅｔｚｔ ｕｎｄ üｂ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ｔ ｎａｃｈ ｄｅｒ ３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ｄｅｒ Ａｕｓｇａｂｅ牞 Ｌｅｉｐｚｉｇ牶 Ｆ Ａ Ｂｒｏｃｋｈａｕｓ牞 １９３８牷 Ｅｒｓ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牞 １８９７牘 牷 Ｓ 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牞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Ｕｐａｎｉｓ爛 ａｄｓ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牞 １９５３ 牗此书为梵英对照本 牘 牷 Ｐ Ｏｌｉｖｅｌｌｅ牞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Ｕｐａｎｉｓ爛 ａｄｓ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牶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８；徐梵澄译：《五十奥义书》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黄宝生译：《奥义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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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存在产生存在，进而产生万事万物。特别说来，非存在还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身体 （ｔａｄ āｔｍāｎａｍ
·
ｓｖａｙａｍ

ａｋｕｒｕｔａ），因此，它被称为善成 （ｓｕｋｒ
·
ｔａｍ）。①

《歌者奥义书》ＶＩ ２６ 对上面谈到的核心说法———在太初，这个世界仅仅是非存在，非存在产生存
在———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在太初这个世界只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ｓａｄ ｅｖａ ｉｄａｍ ａｇｒａ āｓīｄ ｅｋａｍ
ｅｖāｄｖｉｔīｙａｍ）。② 接着，作者声称，从存在生出火光或热 （ｔｅｊａｓ），火光生出水，水生出食物。然后，存在作为
火光、水和食物的生命自我 （ｊīｖāｔｍａｎ，也译作 “个体自我”或 “个体本质”）进入三者之中，以不同的形

式或比例混合它们，由此而进一步创造出其他事物 （包括作为个体自我的人）。

《爱多雷耶奥义书》（Ａｉｔａｒｅｙａ Ｕｐａｎｉｓ
·
ａｄ）Ｉ １ １４、Ｉ ２ １４和 Ｉ ３ １１１４声称，在太初，整个世界就是独一

无二的至高自我或梵。它先后创造了天和天上之水、空和光、地 （或死亡界，有生死者之界）和地上之水。

然后，它从水中取出未定形的原人，给其以确定的形状。接着，它给原人加热。受热后，原人的嘴张开，由

此产生了言语，从言语中又产生火；原人的鼻孔张开，从鼻孔中产生气息，从气息中产生风；原人的眼睛张

开，从眼睛中产生目光，从目光中产生太阳；原人的耳朵张开，从耳朵中产生听觉，从听觉中产生方位；原

人的皮肤张开，从皮肤中产生汗毛，从汗毛中产生草木；原人的心脏张开，从心脏中产生心灵，从心灵中产

生月亮；原人的肚脐张开，从肚脐中产生下气，从下气中产生死亡；原人的生殖器张开，从生殖器中产生精

液，从精液中产生水。梵或至高自我接着创造了牛、马和人，并依次让火变成言语，进入人的嘴；让风变成

气息，进入人的鼻孔；让太阳变成目光，进入人的眼睛；让方位变成听觉，进入人的耳朵；让草木变成汗毛，

进入人的皮肤；让月亮变成心灵，进入人的心脏中；让死亡变成下气，进入人的肚脐；让水变成精液，进入

人的生殖器，等等。最后，至高自我或梵从人的头顶上的缝隙进入人之中，变成人的个体自我。③

《疑问奥义书》（Ｐｒａｓ＇ｎａ Ｕｐａｎｉｓ
·
ａｄ）Ｉ ４８认为万物创造的过程是这样的：生主 （或梵）渴望生育，因此

它修炼苦行。完成苦行后，它创造出物质 （ｒａｙｉ）和生命 （ｐｒā爟ａ）。然后让物质和生命相互作用，产生出其他
一切事物。

《弥勒奥义书》（Ｍａｉｔｒī Ｕｐａｎｉｓ
·
ａｄ）Ｖ ２声称，在太初，这个世界仅仅是暗性 （或者说黑暗），暗性处于至

高者或梵之中。受至高者驱动，暗性或黑暗出现不平衡，产生忧性状态。忧性受驱动，出现不平衡，产生善

性状态。善性受驱动，流出液汁。液汁作为纯意识 （ｃｅｎｔāｍāｔｒａ），成为每个人之内的知领域者 （即灵魂），

以构想 （ｓａ爞ｋａｌｐａ）、决定 （ａｄｈｙａｖａｓāｙａ）和自大 （ａｂｈｉｍāｎａ）为标志，是名为 “一切”（Ｖｉｓ＇ｖａ）的生主。
按照 《弥勒奥义书》ＶＩ １４１７的表述，在太初，整个世界只是梵这个唯一者、无限者。梵依如下次序创

造世界万物：太阳、月亮、星星、彗星、时间和年、食物、其他一切事物。

按照 《奥义书》中一些地方的描述，梵首先创造了梵天 （Ｂｒａｈｍā），梵天接着创造出金胎 （Ｈｉｒａ爟ｙａ
ｇａｒｂｈａ，即世界灵魂），然后依次借助于金胎创造出天地万物。④

作为世界创造者的梵天是自在天 （?ｓ＇ｖａｒａ，?ｓ＇āｎａ，?ｓ＇ā）或大自在天 （Ｍａｈｅｓ＇ｖａｒａ）（某种意义上的人格神）
的一种形式。自在天不仅创造了宇宙，而且还维护着宇宙，最终还是此宇宙的毁灭者。作为宇宙维护者的自

在天又被称为 “毗湿奴”（Ｖｉｓ
·
爟ｕ），而作为宇宙毁灭者的自在天又被称为 “湿婆”（Ｓ＇ ｉｖａ）。⑤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这里讨论的段落表明，前面讨论过的 《大森林奥义书》Ｉ ２ １３中出现的 “死亡”当指这里所说的非存在。商羯罗 （Ｓ＇ａｍ
·
ｋａｒａ）将

“ｓｕｋｒ
·
ｔａｍ”释作 “ｓｖａｋｒ

·
ｔａ”（自因，自生）。

此处所说的 “存在”指所谓纯粹存在 （或至高存在、超验存在），进而指梵。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完全异于通常意义上的存在，或者

说经验的存在，因为经验的存在是与非存在相对的，但纯粹存在并非如此，而是超越于经验意义上的存在与非存在之外的。因此，

纯粹存在也可说是经验意义上的非存在。在如此理解之下，此段落与前面讨论的段落 《歌者奥义书》 ＩＩＩ １９ １４、《泰帝利耶奥义
书》ＩＩ ６ １和 ＩＩ ７ １可以是相容的，因为这些段落所讨论的 “非存在”意指的是经验意义上的非存在，进而是纯粹存在。

在 《弥勒奥义书》（Ｍａｉｔｒī Ｕｐａｎｉｓ
·
ａｄ）ＩＩ ６中，作者是这样描述梵或生主进入人之内的过程的：“确实，在太初，生主是唯一者，孤

独，不快乐。于是，他沉思自身，创造了众生。他看到他们没有知觉 （ａｂｕｄｄｈｉ），没有气息，如同石头，又像伫立的柱子。他不快
乐，思忖道：‘我要进入他们之中，唤醒他们。’他让自己变得像风一样，试图进入。但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进入。于是，他将自己

分成五部分，即元气、下气、中气、上气和行气。”

按照一些解释者的观点，《奥义书》中讨论的金胎，特别是 《奥义书》之后的印度哲学中所说的金胎，同于梵天。

关于自在天与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之间的关系，请参见 Ｓ 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牞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Ｕｐａｎｉｓ爛 ａｄｓ牞 ｐｐ ６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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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奥义书》中一些地方的说法，梵创造世间万物的过程就是其展开 （ｖｙａｂｈａｖａｔ）自身的过程，或者
说其展示或展现 （ｖｙāｋａｒａｖā爟ｉ）万物的过程———其区分 （ｖｙａｋｒｉｙａｔｅ）为名相的过程。①

在 《奥义书》的一些地方，梵创造世间万物或展开众名相的过程也被说成其幻现万物的过程。而且，自

在天或大自在天就已经是此种意义上的幻现的 “产物”了。

那么，梵或梵天为何要创造或幻现世间万物？对此，《奥义书》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梵或梵天之所

以创造或幻现世界万物，或者是出于梵或梵天自己的本性，或者是梵或梵天出于自我游戏的目的，或者是梵

或梵天为了自己的享受。按照第一种说法，梵或梵天在自身之内便包含着幻现万物、不幻现万物或以另外的

方式幻现万物的能力。至于梵或梵天是否施展了这种能力，这完全取决于它自己的决定。

第八，梵 （进而梵天或大自在天）创造或幻现一切，但它自身则是自生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梵 （进而

梵天）无所谓生与不生。

梵与梵天 （或大自在天）的幻现关系以及梵进而梵天与万物的幻现关系，显然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创造

或生成关系，而且也不同于任何其他通常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由于梵并非作为原因而创造了天地万物，而且梵自身并不是作为结果而由他物产生的，因此，梵完全超

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它完全处于通常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之外。这个结论也可以通过如下方式

加以论证：因果关系必然预设了事物之间的区分，预设了复多，而梵是绝对而简单的一，因此，梵不可能处

于因果关系之中。②

第九，梵虽然不是天地万物的原因，但它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本质，当然也是人的本原或本质。

那么，我们可以说梵是自身的本原或本质吗？严格说来，这样的说法也是不适当的。因此，梵就是人们苦苦

追求的终极实在，或者说实在之实在 （ｔａｔｔｖａｓｙａ ｔａｔｔｖａｍ）、真实之真实 （ｓａｔｙａｓｙａ ｓａｔｙａｍ）。
第十，梵作为万物的创造者或本原和本质始终制约和支配着万物，构成了万物的内在控制者。

第十一，梵不仅先于一切，创造一切，构成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之本质，而且完整且完全地遍在一

切之中。终究说来，梵就同于万物中的每一个，当然也同于众人中的每一个人，因为万物最终都是梵所幻现

出来的幻象而已。

在此要注意：由于梵不可分，没有部分，因此梵并不是通过其诸部分在每个事物中的存在而间接地遍在

万物之中的，而是自身就完整且完全地遍在万物之中。

第十二，梵不仅遍在一切之中，而且包容一切 （换言之，一切皆在梵中）。因此，梵可以说就是一切。

或者说，梵就是整个世界 （大全，宇宙）。

一些解释者认为，梵不仅囊括一切存在的或现实的事物，包含现实世界，而且内在地包含了所有可能世

界，构成了所有可能世界的唯一的居所。③

第十三，梵 （还有大自在天或梵天）的遍在性和包容性意味着梵的内在性：与万物或宇宙 “不异”（宇

宙即梵）或 “不二”。但是，真正说来，梵不同于万物或宇宙，与万物或宇宙 “不一”，甚至可以说梵 “处于

世界或一切事物之外”，因为万物或宇宙真正说来并不存在，不过是由梵自身幻现出来的幻象而已———此即

８

①

②

③

“名相”原文为 “ｎāｍａｒūｐａ”。关于此语的意义，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解释道：“ｎāｍａ和 ｒūｐａ一起构成个体。Ｎāｍａ并不是名称 （ｎａｍｅ），
而是观念、原型、本质特征，而 ｒūｐａ则是存在环境、观念的可见的体现。在每个对象之中都存在着这两种元素，即理智所把握的本
原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和感觉能力所领会到的外表 （ｔｈｅ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Ｎāｍａ是内在的能力，而 ｒūｐａ则是可感的显示。如果我们将世界
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我们拥有了这样一个唯一的 ｎāｍａ，或者说大全—意识 （ａｌ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它赋予唯一的 ｒūｐａ———具体的宇
宙———以形式。不同的 ｎāｍａｒūｐａｓ不过是唯一的 ｎāｍａ或世界意识得到了区分的状况。世界形式是 ｍūｒｔａ （有形的），而世界灵魂
则是 ａｍūｒｔａ （无形的）。前者是有形状的，有形体的 （ｓａｓ＇ａｒīｒａｍ），后者则是无形体的 （ａｓ＇ａｒīｒａｍ）。”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Ｕｐａｎｉｓ

·
ａｄｓ，

ｐ １６７ｎ）就 《奥义书》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ｎāｍａ”意为概念 （包括理念），偶尔意为名称或名字。在古典汉语中，“名”有

时也指概念。因此，“名”这个译名没有问题。但 “色”这个译名极易引起误解 （不仅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情况如此，即便在古典汉

语语境中情况也是如此），会让人想到颜色之 “色”，因此，不可取。徐梵澄译本 （第 １９７页）虽然也将 “ｒūｐａ”译作 “色”，但注

解道：“‘名色’之 ‘色’，非徒 ‘颜色’之谓，显，形，表，等皆包，亦可谓 ‘相’。”

参见 Ｐａｕｌ Ｄｅｕｓｓｅｎ牞 Ｄｉ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Ｕｐａｎｉｓｈａｄｓ牞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牞 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牞 Ｚｗｅｉｔｅ 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牞 Ｌｅｉｐｚｉｇ牶 Ｂｌｏｃｋｈａｕｓ牞
１８９９牞 Ｓ １３７－１４３。
参见 Ｓ 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牞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Ｕｐａｎｉｓ爛 ａｄｓ牞 ｐｐ ６３牞 ８２牞 １３１ｎ。



梵·道·物本身·至一

梵的超越性。《自在奥义书》（?ｓ＇ａ Ｕｐａｎｉｓ
·
ａｄ）５６说道：“唯一者既动又不动，既遥远又邻近，既在一切之中，

又在一切之外。谁在自我中看到一切存在物，在一切存在物中看到自我，谁就无所畏惧。”

《奥义书》将内在于万物进而世界的梵称为 “下梵”，而将外在于万物进而世界的梵称为 “上梵”。下梵

与上梵也常常被分别称为 “形梵”与 “无形梵”、“时梵”与 “无时梵”、“声梵”（ｓ＇ａｂｄａｂｒａｈｍａｎ）与 “无声

梵”（ａｓ＇ａｂｄａｂｒａｈｍａｎ）。一些 《奥义书》认为梵有三种形式 （ｔｒｉｒūｐａ）：有分 （ｓａｋａｌａ）、无分 （ｎｉｓ
·
ｋａｌａ）、有

分无分 （ｓａｋａｌａｎｉｓ
·
ｋａｌａ）。梵的有分的形式 （或曰 “有分相”）即形梵或时梵；无分的形式 （或曰 “无分

相”）即无形梵或无时梵；大自在天被看作梵的有分无分形式 （或曰 “有分无分相”）。

第十四，梵是绝对不可认识的：梵既不可感知，又不可思维。由于通常意义上的认识预设了认识主体与

认识对象的区分，而梵是超越于一切区分之外的，甚至主客区分也源自梵，因此，梵是绝对不可认识的。

梵虽然在通常的意义上不可认识，但是，在如下特别的意义上，梵又是可以认识的：我们可以通过与梵

同而为一的方式对梵加以体认 （ａｎｕｂｈａｖａ）。可以说，同于梵的人放弃了通常意义上的认识或知识，而拥有了
另一种认识或知识，即真知。

第十五，梵是不可言表的，既不可命名，又不可谓述。换言之，梵不可表诠，至多只可遮诠，即只能以

否定的方式表述它：“不是这样，不是那样”（ｎａ ｉｔｉ ｎａ ｉｔｉ，连声形式为：ｎｅｔｉ，ｎｅｔｉ）。
不过，即便遮诠也不是对待梵的适当态度。那么，如何对待梵？一些 《奥义书》的作者给出的回答是：

沉默。但是，另一些作者则进一步认识到甚至沉默也不是适当的态度，他们说道：“婆罗门放弃了学识，像孩

童一般生活。当他们既放弃了学识又离弃了孩童状态时，他们便成为静默者。当他们既放弃了静默又放弃了

非静默时，他们便成为知梵者。”（《大森林奥义书》ＩＩＩ ５ １）
那么，《奥义书》以及 《吠陀》等经典著作中包含的大量关于梵或体梵境界的言论 （包括声）的作用

是什么？相关作者认为，它们的作用仅仅相当于载人的车子的作用：当人们通过它们而了解了梵的道理并进

而与梵同而为一之后，人们就应该将它们悉数抛弃掉。这就像对待用来代步的车子一样：待到达目的地后，

车子就可弃置一边。

第十六，既然梵不可认识且不可言表，那么它当然也不可教且不可学。

第十七，梵常常被看成太阳 （或者太阳的自我或本质，太阳中的那个原人）、光之光 （至高的光）或光

明本身，为世界中一切光亮的来源。

第十八，绝对不可认识且不可言表的梵就是纯粹意识、纯粹智慧———至高智识。

第十九，梵不仅是纯粹意识和纯粹智慧，而且是绝对幸福和绝对快乐，即至福至乐。

在 《奥义书》中 （特别是在后来的吠檀多哲学传统中），人们常常将梵的本质规定性归结为三点：真实

或真理、实在、存在 （ｓａｔ，ｓａｔｙａ）；智识或智慧、意识、知识、思维 （ｃｉｔ，ｊāｎａ，ｖｉｊāｎａ）；福乐 （āｎａｎｄａ）。
此外，在一些 《奥义书》中，人们又在这三个特征之外，加上了无限 （ａｎａｎｔａ）。因此，梵常常被说成是真实
（或真理、实在、存在）、智识 （或智慧、意识、知识、思维）、福乐和无限。

在晚出的 《奥义书》中，“ｓａｔ”（或 “ｓａｔｙａ”）、“ｃｉｔ”（或 “ｊāｎａ”）与 “āｎａｎｄａ”常常连写在一起，
因此便有了 “ｓａｃｃｉｄāｎａｎｄａ”或 “ｓａｔｙａｊāｎāｎａｎｄａ”（真—智—乐）这样的习惯用语。请看如下段落：

知梵者达到至高者。有诗为证：梵是真实、智慧和无限 （ｓａｔｙａ，ｊāｎａ，ａｎａｎｔａ）。它居于洞穴中，至高的空

中。谁知道这点，谁便和睿智的梵一起，实现一切愿望。（《泰帝利耶奥义书》，ＩＩ ２ １）

梵是真实、智慧、无限和福乐 （ｓａｔｙａ，ｊāｎａ，ａｎａｎｔａ，āｎａｎｄａ）。这样的东西———尽管名称、地点、时间、

身体和原因均会消失，但它却不会随之而消失———是真实的，也即不变灭的。这种不变灭的东西还被说成是智

慧，即被说成是不受制于产生和消失的精神性的东西。进而，它还被说成是无限，也即，正如黏土先于陶器、

黄金先于金器、纱线先于织物一样，精神之物先于那些始自非显了之物的创造物并且遍在于它们之中，而且作

为这样的东西而被说成是无限的。而且，梵被说成是福乐，即这样的东西，它是由快乐和精神性构成，它是无

法测量的福乐之海，按照其本质毫无差别地纯粹由福乐构成。这样的东西———其标志是这四个本质特征，而且

在空间、时间和因果性 （ｄｅｓ＇ａｋāｌａｎｉｍｉｔｔｅｓ
·
ｕ）中不变地持存着———就是经由 ［“汝为彼”（ｔｖａｍ ｔａｄ ａｓｉ）中的那

个］ “彼”所表示的那个至高自我 （ｐａｒａｍāｔｍａｎ）或至高大梵。 ［ＳａｒｖａＵｐａｎｉ ｓ
·
ａｔＳāｒａ （《菁华奥义书》），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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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ｕｓｓｅｎ德译本，第 ７５７页；参考徐梵澄译本，第 ７８４页］

二、道

庄子的 “道”拥有 《奥义书》的 “梵”所拥有的绝大部分特点。

第一，道绝 “对”绝 “待”，“独往独来” （《庄子·在宥》）①，根本说来，不存在它以外的其他任何

事物。

第二，道纯一而不杂，绝对简单，不可分，不是由诸部分构成的，或者说没有部分———所谓 “道未始有

封”（《庄子·齐物论》）②。

第三，道无形无象无声，因为有形有象有声的东西必定是复杂的，必定是由诸部分复合而成的。

第四，道没有变化，“静一而不变”（《庄子·刻意》）③，更无所谓成毁，因为变化进而成毁均预设了划

分或部分的存在。

第五，由于空间和时间均预设了区分，预设了复多，因此，纯一的道不处于空间和时间之中，或者说，

是超时空的。

第六，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说，道均是无穷无尽的。进而，我们根本不能用久老、高深之类的词

汇来形容它：“夫道……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道无终始，物有死生。” （《庄子·大宗师》 《庄子·

秋水》）④

第七，道创造或生成一切。在此种意义上，道就是造物者或造化。

前面我们说到，《奥义书》的一些地方声称，在太初 （即在世界开始的时候），这个世界仅仅是非存在，

或者说 “无”；然后，非存在即这个世界成为存在，或者说 “有”。但 《奥义书》的另一些地方则对这种说法

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在太初这个世界只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纯粹存在，即梵。庄子也提到了两种极为类似

的观点，并对两者均提出了批评。请看如下段落：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庄

子·齐物论》）⑤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⑥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庄子·天地》）⑦

前两段话大意是这样的：有的人认为，作为整体的世界从时间上说有一个开始 （所谓 “有始”）；其他

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作为整体的世界未曾有一个开始 （所谓 “未始有始”）；还有一些人认为，

“有始”和 “未始有始”这样的说法根本不能用来表述作为整体的世界。在坚持作为整体的世界有一个开始

的人之中，一些人认为，在这个开始的状态存在着某种东西 （所谓 “有有”）；另一些人认为不存在任何东

西 （所谓 “有无”）；还有一些人认为 “有”和 “无”这样的说法根本不能用来表述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开始

状态 （所谓 “未始有无”“未始有夫未始有无”）。庄子的观点应该是这样的：“有始”或 “未始有始”（“有

穷”或 “无穷”）、“有”或 “无”这样的说法根本不能用来表述作为整体的世界，更不能用来表述世界整

体本身即道，它们只适合于表述世界之内的事物。因此，作为整体的世界———进而道———严格说来甚至都不

能说是无穷或有穷的，也不能说是存在或不存在的。

第三段引文大意为：作为整体的世界无所谓有始无始，因而既不能说泰初 ［意指世界最初的状态———所

谓 “物之初”（《庄子·田子方》）⑧］有也不能说泰初无，所以可以说泰初既无 “有”之名，也无 “无”之

名 （所谓 “无有无名”）；反过来，我们既可以说泰初有，也可以说泰初无 （所谓 “泰初有无”）。第一个

有形之物当源自泰初，而泰初本身则是无形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泰初直接理解为世界整体本身或道。由

０１

①

④

②③⑤⑥⑦⑧　 本文所用 《庄子》版本如下：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５８、８０、４８３、７２、
７６、３８２、６２９页。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第 ２２５、５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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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整体本身或道不同于个别的对象，所以 “有”和 “无”这样的说法严格说来不适用于它。反言之，我

们既可以说它有也可以说它无。

第八，道生天地万物，因此它自身不可能是由任何事物生成的 ［所谓 “生生者不生” （《庄子·大宗

师》）①］，而只能说是 “自本自根”（《庄子·大宗师》）②。而且，任何事物的毁灭都是由道造成的，因此道本

身不可能被任何事物所毁灭 ［所谓 “杀生者不死”（《庄子·大宗师》）③］。

第九，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本质 ［所谓 “本根”（《庄子·知北游》）④］，当然也是人的本原和本质。

第十，在生成万物之后，道作为它们的本质和命运 （所谓 “性命之情”）而继续维持、支配着它们。因

此，道又被称为 “物物者”（《庄子·在宥》《庄子·知北游》）⑤。

第十一，道不仅先于一切，创造一切，构成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之本质，而且完整且完全地遍在一

切之中：“道……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⑥

在此要注意：由于道不可分，没有部分，因此道并不是通过其诸部分在每个事物中的存在而间接地遍在

万物之中的，而是自身就完整且完全地遍在万物之中。

第十二，道不仅遍在一切之中，而且包容一切 （换言之，一切皆在道中）：“夫道覆载万物”“于大不终，

于小不遗”“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周遍咸”（《庄子·天地》《庄子·天道》《庄子·天运》《庄子·知北

游》）⑦。因此，道可以说就是一切。或者说，道就是整个世界 （大全，宇宙）。

第十三，道的遍在性和包容性意味着道的内在性，可以说道处于 “方之内”或 “物之内”（《庄子·人间

世》《庄子·则阳》）⑧。但是，真正说来，道不同于万物或宇宙，甚至可以说道处于 “方之外”或 “物之外”

（《庄子·人间世》《庄子·则阳》）⑨———此即道的超越性。

第十四，道是绝对不可认识的：道既不可感知，又不可思维。由于通常意义上的认识预设了认识主体与

认识对象的区分，而道是超越于一切区分之外的，甚至主客区分也源自道，因此，道是绝对不可认识的。

通常的认识无法认知道，但是这并非说道在任何意义上均不可知。认知道的唯一方式是体道———与道同

体或与道为一。体道的人是真人。真人对于道的体悟是真知 （至知）。因而，有了真人以后才会有真知。

第十五，道是不可言表的，既不可命名，又不可谓述。因此，庄子常常不得不通过否定的方式来描述道：

非有非无、无东无西、无南无北、不动不止、不将不迎等。

那么，如何对待道？庄子给出的初步回答是：沉默。但是，他立即认识到，甚至于沉默也不是对待道的

适当态度，只有非言非默才是适当的态度：“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

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庄子·则阳》）⑩

既然道不可言说，那么如何处理庄子书中那些关于道的言论？庄子认为，对于读者来说，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言论可以起到类似于捕鱼或捉兔的工具那样的作用———尽管借助于捕鱼或捉兔的工具你并非必定能够捕

到鱼或捉到兔子，但是没有它们的帮助，你十有八九不能捕到鱼或捉到兔子———所谓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

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庄子·外物》）瑏瑡；类似地，尽管读到庄子关于道的言论后，你不一

定能够知道道真正说来是什么样子的，更不一定能够体道，但是没有它们的帮助，你肯定不可能知道道真正

说来是什么样子的，更不可能体道。

在此，庄子告诫读者：他关于道的言论的作用仅此而已，你们千万不要执着于它们；当你们理解了它们

的 “意义”之后，你们最好将它们弃置一边，忘掉它们———所谓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

物》）瑏瑢。他自己当然不会执着于它们，但是未体道的人不会轻易地忘掉它们。因此，庄子慨叹，听到或看到

他关于道或体道境界的言说并理解了其 “意义”之后便将其悉数忘掉的人是非常难于找到的！

第十六，既然道或体道的境界不可思、不可知、不可言，那么我们当然无法教一个人如何体道，任何人

也无法学习如何体道，因为通常意义的教和学都须依赖于认识和言说，最后依赖于心灵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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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⑤

⑦

②③④⑥⑩瑏瑡瑏瑢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第 ２３１、２２５、２３１、６４９、６６０、８０５、８２８、８２８页。

⑧⑨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第 ３５８、６６２、２４４、５１２、２４４、５１２页。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第 ３６８、４３５、４５３、６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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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庄子常常将道比喻为一种光源，进而用 “明”来形容体道者所处的境界，由此便有了 “虚室生

白”（《庄子·人间世》）①的说法。对于做到了心斋的人来说，道或体道境界自动地显示于其心斋的境界之中。

因此，对于做到了心斋的人来说，道或体道的境界———其人生的意义———虽然不可言说，但是却可以显示。

不过，对于不能做到心斋的人来说，道或体道境界既不可言说，也不可显示。

简单对比一下 《奥义书》关于梵的刻画与庄子关于道的刻画，不难发现，梵与道有着深刻的相似之处。②

不过，与 《奥义书》不同的是，庄子并没有将道本身规定为纯粹意识或纯粹智慧，也没有将道本身直接等同

于至福至乐。显然，庄子的观点更为合理，因为终极实在只能是这样的：既非意识也非非意识，既非心灵也

非物体，既非乐也非苦，等等。

三、物本身

西方哲学也始终在探究世界的本质和本原问题。康德的物本身学说无疑构成了此种探究中的重要一环。

按照这个学说，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在于本体界，而本体界是由所谓物本身构成的。我们通常所认识的事项最

终说来仅仅是物本身通过刺激我们的感官进而感觉能力 （泛而言之，感性）的方式所显现给我们的显象，而

物本身则是不能认识的。因为真正的认识必须是感性和知性 （还有理性）协同作用的结果，而物本身是不可

感知的，因为它们不处于时间和空间之中，而时间和空间是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物的我们人类成员的感性的形

式。感知最终说来依赖于本源的刺激 （所谓 “先验的刺激”），即物本身对我们的感觉能力的因果作用。但是，

不处于时间和空间结构之中的物本身如何能够因果地刺激我们的感觉能力？另外，按照一种非常经典的观点，时

间和空间是个体化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ｕ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ｉｓ），不处于时间和空间中的物本身应当只有一个，而非多个，更
不可能存在着无穷多个物本身。但是，按照康德的理解，物本身恰恰是无穷多的。在他的相关著作中，他大多数

情况下都是以复数的形式使用相应于 “物本身”这个中文词的德语词 “Ｄｉｎｇ ａｎ ｓｉｃｈ （ｓｅｌｂｓｔ）”的。
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消解这个困难：时间和空间只是具体事物的个体化原则，不是抽象事物的个

体化原则。因此，即便物本身不处于时间和空间之中，我们也不能推导出它们不是多而是一的结论，因为物

本身可以是抽象事物，比如可以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不过，这种消解困难的方式对于康德来说并不是可

以接受的，因为抽象事物根本不能扮演康德意义上的物本身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即刺激我们的感觉能力

进而感官，以便引起感觉，为我们的知识提供质料。

《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不久，哲学家们便注意到了物本身学说的重重困难。叔本华对该学说进行了系

统的澄清和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著名的世界之为意志和表象的理论。他认为，世界的本源和本质只

能是一而非多，而且只能是他所理解的意志，世界中的一切现象均是这样的意志的客体化。

按照叔本华的理解，作为物本身的意志与作为其显象的世界中的诸客体或个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因果关系，

而是客体化关系。而且，作为物本身的意志是绝对的一，完全超越了一多对立。叔本华认为，如此改造的物

本身学说便成功地摆脱了康德物本身学说那两个巨大的困难。

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中，柏拉图的理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叔本华对之进行了改造，认为理念不

过就是唯一的物本身即意志客体化的层次。因此，按照这种理解，即便柏拉图的理念也完全不同于作为物本

身的意志。

不过，即便我们承认叔本华的物本身学说成功地摆脱了康德物本身学说的内在困难，叔本华的物本身学

说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世界的本来状态如何可能是意志？即便是叔本华彻底重新解释了的意志，仍然难

以令人信服地扮演作为世界本原的物本身的角色。而且，叔本华物本身学说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作为物本身

的意志既然是绝对的一，它如何又是一种永不停息的、不知疲倦的、盲目的冲动或力量，如何又要客体化为

世间万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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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第 １３９页。
印度著名哲学家、《奥义书》的英译者 Ｓ 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在其译本中多处指出了老子和庄子的道与梵的类同之处。
本小节主要内容取自作者如下文章：韩林合：《康德物本身学说的困境及其出路》，《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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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一

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人们或许试图通过将物本身理解为抽象事物甚或理念的方式来规避康德相关

观点中的矛盾。我们指出，这种规避困难的方式在康德的系统中是行不通的。而且，抽象的事物 （包括柏拉

图意义上的理念）之间的区分 （包括诸事物的类别之间的区分）更加是人心的造作。因为，最终说来世界中

本来就不存在任何区分。因此，唯一真正的物本身，或者说世界的本原或本质，只能是不包含任何区分的世

界整体，即世界整体本身，进而即所谓绝对的一，或者说至一：并非与多相对的一，而是超越于一多对立之

外的一；或者说既非多也非一之一，不二不一之一。① 显然，叔本华所理解的意志不可能是这样的绝对的一或

至一。

在我看来，《奥义书》的梵和庄子的道均应该理解成这样的绝对的一或至一②，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理解之

下，《奥义书》有关梵的理论和庄子的道论所遇到的巨大理论困难才能得到消解。

在梵和道的诸多特征中，遍在性与包容性最为令人费解。这两个特征之所以令人费解，其原因为：通常

说来，如果一个事物 （作为一个部分或要素）存在于给定的某类事物的全体成员之中，那么它便不可能同时

又包容此类事物之全体成员。此外，梵和道生成万物的造物者身份如何与其遍在性和包容性协调起来也是一

个颇难处理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处理，是因为：通常说来如果一个事物甲生成了 （特别说来，创生

了）另一个事物乙，那么甲便不可能同时完整地存在于乙之中，也不可能完整地包容乙。

《奥义书》提出的幻现说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个矛盾。但是，幻现说最大的问题是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

这点：绝对简单且唯一不二的梵如何拥有幻现能力，进而他为何要幻现出世间万物。

庄子没有提出幻现说。它提到的梦幻说大致相应于 《奥义书》的幻现说。庄子认为，世间万物的区别仅

仅是世俗之人造作的结果，是对整全无区别的道的人为划分的结果，因此，相对于绝对真实的道而言，世间

万物不过是梦幻而已。在道那里 （或者说根本说来），这些世间万物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世俗之人

认识不到这点，认为世间万物的区别是真实无妄的。③ 针对世俗之人的这种观点，庄子的回答是这样的：所谓

世间万物最终源自道，均是道的创造。在此，庄子所面对的理论困境是这样的：其一，如何消解道的创生性、

包容性与遍在性之间的冲突？其二，如果万物的区分一方面是道的创造，另一方面又源自人心的造作，那么，

如何让这两点彼此一致起来？

如果我们将梵和道理解成世界整体本身，即所谓 “至一”④，那么其遍在性与包容性就变得易于理解了。

就其本然状态而言，作为整体的世界 （简言之，世界整体本身）根本无所谓我与物、物与物、物与事、事与

事的区别，因此也无所谓化与不化的问题。梵和道均可以理解成这样的世界整体，而非通常的心智所了解的

充满各种各样区别和变化的世界整体———所谓现象世界。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梵或道，即世界整体本身或

“至一”，意指无所谓一还是二的存在 “状态”，进而指超越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的区别乃至任

何区别 （包括存在与非存在或有与无、我与物或主体与客体、意识与非意识、精神与物质、无待与有待或自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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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此理解的 “至一”可谓 “不一”且 “不二”。请比较 《庄子》的如下说法：“大仁不仁。”（《庄子·齐物论》，郭庆藩：《庄子集

释》，王孝鱼点校，第 ８１页）“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庄子·至乐》，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第 ５４３页）“至言去
言，至为去为。”（《庄子·知北游》，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第 ６７４页）
德国著名印度哲学专家 Ｄｅｕｓｓｅｎ 认为， 《奥义书》的基本思想同于康德和叔本华有关物本身的思想。 （参见 Ｐａｕｌ Ｄｅｕｓｓｅｎ牞 Ｄｉ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Ｕｐａｎｉｓｈａｄｓ牞 Ｓ ３８－４０）我认为这种解释不无问题。
参见韩林合：《虚己以游世》，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 ７３ １１２页。
“至一”这个术语出现在 《庄子·缮性》之中：“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

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

校，第 ４８９页）显然，此语境中的 “至一”当指一种至为和谐的生存境遇，因此与我们所理解的至一有重大的区别。在解释 《庄

子·天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这句话时，郭象注曰：“无有，故无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

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无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第 ３８３页）不难看出，郭
象所谓 “至一”是指至妙之一，万有之初，未有任何物理之形者，而非我们所理解的作为道的至一。在此，“夫一之所起，起于至

一”中的前一个 “一”当指第一个有形之物。按照郭象的理解，第一个有形之物只能说是 “起于至一”（始自至一，即从至一那里

开始的，跟着至一出现的），而不能说是 “源于至一”，即不能说是由至一创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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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生与死、安与危、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乐与苦、贵与贱等）的存在 “状态”。常人眼中的万物万事

（或万化万变）的区分只是常人自己的造作，而非世界整体本身或梵和道本来的样子。在世界整体本身或梵和道

之中本来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区分。这样，相对于常人眼中的万物万事来说，世界整体本身或梵和道可以说直接同

于其中的任何一个，进而可以说完整地存在于其中任何一个之中。同时，常人眼中的任何事物当然又都悉数包含

于世界整体本身或梵和道之中。相应地，通过诵经、祭祀、布施、苦行和斋戒等和修炼瑜伽 （包括调息、制感、

沉思、专注、思辨和入定等）的方式，或者说通过心斋、齐物、安命的方式，最终达到与梵或道同而为一境界的

人即知梵者或至人，也可以说直接同于常人眼中的任何事物，同时也可以说悉数包容了它们。

同样，如果我们将梵和道理解成世界整体本身或至一，即去掉了任何区分的世界的本然状态，那么梵和

道生成万物的造物者身份与其遍在性和包容性如何融贯一致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之

所以可以说梵和道生成了万物，是因为作为现象的万物 （包括人本身）不过就是作为世界整体本身的梵和道

显现给人的样子。在这种意义上，没有梵和道这个显现者便不可能有人们眼中的万物。上面我们已经论证说，

这样理解的梵和道在终极的意义上既遍在万物之中又包容万物于其自身之内。

在此，我们要注意：对于梵和道来说 （或者说，以梵或道观之），根本不存在人们眼中的万物，也不存

在我与物或主体与客体的区别。相应地，所谓的显现关系根本说来也是不存在的。在有了我与物的区分进而

物与物的区分之后，当人们 （包括 《奥义书》的作者和 《庄子》的作者）进一步思考万物之间的关系及其来

源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断言：万物最终说来或许均是由一种元素———比如气或水———构成的，其中的物之化

或事之变均是气或水的变化，而且万物万事又都是从原始混沌之气或原初之水演化而来的。因此，这样的作

为万物的最终构成要素或始源的气或水也是常人的造作，不过是他们这样的企图的最终结果 （之一）：力图

给予世界整体本身或道显现给他们的样子———万物万事或万化万变———以一种统一的解释。这样，老子所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便不难理解了。“道生一”之 “一”即原始混沌之气显然不同于道，

因为这个 “一”是指与 “二”相对的 “一”，而非无所谓一和二等的 “至一”即道。由此看来，庄子和老子

所谓 “气”或 《奥义书》所谓原水，实际上已然是其用来描述现象界的统一性的语汇了。对于世界整体本身

或道和梵来说，或者对于体道或体梵的人来说，何为万物万事的最终构成元素、何为其最终的始源等问题根

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总之，如果我们将梵和道理解成世界整体本身即至一，那么其造物者身份、其遍在性和包容性便可以得

到融贯一致的解释。

世界的本质和本原问题是哲学的永恒课题。印度、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们一直在尝试以各种方式回答这

个问题。许多哲学家给出的答案根本说来极其相似，认为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应该很好地解释世界的统一性：

一方面是世间万物的构成上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是世间万物的最终来源的统一性。他们都认为，能够承担此

重任的东西只能是绝对简单甚至独一无二的。《奥义书》和 《庄子》的作者进一步认为，作为世界本质和本

原的梵和道不仅创造万物，而且遍在万物之中，此外还包容万物。但是，这三个特征彼此冲突。为了消解这

些冲突，我们引入了康德和叔本华关于物本身的思想，并指出了其内在的困难。为了解决物本身思想内在的

困难，我们引入了 “至一”概念，即不一不二概念。所谓至一就是世界整体本身，即取消了任何区分的世界

状态。我们认为，这种意义上的至一概念能够很好地消解梵和道的诸核心特征之间的冲突。因此，世界的本

质和本原在于至一，在于世界整体本身。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西方哲学中的自我与主体性研究”（２２ＪＪＤ７２０００３）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下转第 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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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合作于竞争：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是建立健全跨区域合作的制度保障。建议尽快建立起正式的跨区域投资协调机制，实现区域间利益共享和风险分

担制度。当地方政府将资金投向域外项目时，可通过财政结算、税收返还等方式让出资地分享项目收益，以消除

地方对 “肥水外流”的顾虑，激励更多跨区域协同投资，最终在体制上巩固 “寓合作于竞争”的制度优势。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深化 ‘放管服’改革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研究”

（１８ＪＺＤ０４８）、北京市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项目 “北京市建设全球营商环境标杆城市的机制体制创新以及扩散

效应研究”（ＪＷＺＱ２０２４０２０２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李睿之为本文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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